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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 
111年8月大事記 

111.08.01 現年 30 歲之林姓男子，於 110 年 7 月 1 日深夜與其

他9人於臺北市忠孝東路4段某便利超商前室外聚會，

因違反當時室外 10 人以上聚會之禁令，遭臺北市政府

警察局裁罰新臺幣(下同)6 萬元，於 111 年 6 月 15 日

移送本分署執行。書記官於 111 年 7 月 11 日扣押其

銀行存款，足額扣押，義務人接到扣押命令後，於 111

年 7 月 13 日致電書記官，語氣激動表示，伊就住在群

聚處所之大樓樓上，當時下班返家，發現有民眾違法

聚集，就打電話報警取締，警方到場卻認定伊亦為群

聚份子，一起開罰，伊雖當場表明是報案者，但警方

不予採信。伊事後提起訴願，並到處陳情，也向媒體

申冤，忙了 1 年，均無結果，最近再向警政署陳情，

警政署將於 7 月 25 日前回覆，書記官同意於警政署

回覆前，暫不執行其銀行存款。嗣警察分局員警致電

書記官表示，義務人最近又向立法委員、監察委員、

警政署及警察局督察室陳情，但警方認為義務人提起

訴願被駁回後，未再提起行政訴訟，處分業已確定，

無法撤銷，而申請繼續執行，由本分署通知銀行將扣

押之 6 萬元解繳給移送機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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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8.02 本分署 8 月「123 聯合拍賣會」，上午以「喊價」方式

拍賣法拍市場罕見之「特斯拉」(TESLA Model 3 E3D)

名車，該車輛係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偵辦刑事詐欺案

件，於偵查中扣押被告以犯罪所得購入之物，其車身

為白色，外型完好，110 年 1 月出廠，346 匹馬力，儀

表板里程數為 1 萬 9,534 公里，本次拍賣定有底價，

但底價不公開，起標價 32 萬元，在風雨中吸引 3 組人

馬到場競標，此起彼落喊價 39 次，最終由某車商思考

再三後，毅然出價 51.5 萬元搶下，當場以現金繳清價

金，拍定人尚須繳清相關鑑價費、罰鍰及積欠銀行之

車貸，合計約 122 萬元，即實際拍定價應為 173.5 萬

元，直逼新車行情。下午進行不動產拍賣，其中位於

三重區「三多立涵美社區」之百坪豪宅係臺中地檢署

為追徵冒充滿清皇族後裔詐財案之被告犯罪所得

2,271 萬元，囑託本分署予以變價，其屋齡僅 10 年，

權狀登記約 106 坪，內含 3 平面車位及 1 機車位，格

局為 3 房 2 廳 2 衛 1 廚。本次為第 2 次拍賣，底價

2,980 萬元，平均每坪僅 28 萬餘元。開標結果有 2 張

標單，得標男子係於截止投標前 3 分鐘才匆忙將標單

投入票匭，以 3,111 萬元幸運得標，平均每坪不到 30

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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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8.02 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管理小組，於本大樓南、北

棟大門前舉行慶讚中元普渡法會，並邀請進駐之各機

關共同參與祈求國泰民安、風調雨順，本分署亦共襄

盛舉，由楊分署長主祭上香，率全體主管參香祝禱，

同仁自由前往會場上香祈福，儀式莊嚴隆重。 

  

111.08.03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新莊稽徵所為推動發票雲端化，提

高消費結帳便利性，並能減紙減碳愛地球，派員至本

分署辦理「雲端發票Ｅ起來」宣導與服務，說明如何

儲存雲端發票，提倡鼓勵同仁將原使用紙本發票之習

慣，改變為雲端發票。本次活動因應防疫措施，本分

署於會議室入口設置酒精噴瓶，並採人員分流管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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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8.15 行政執行署假本分署辦理北區「111 年 8 月特專案件

研析會議」，本場由行政執行署黃主任行政執行官惠

玲督導，主持行政執行官為：韓鐘達行政執行官、許

湘寧行政執行官；報告行政執行官為：姜育菁行政執

行官、林威均行政執行官；參與研析行政執行官為：

臺北分署羅元慎行政執行官、桃園分署陳玟伶行政執

行官。下午由黃主任行政執行官惠玲主持特專案件研

析座談會，楊分署長親率全體(主任)行政執行官出

席，共同研討案件之進行方向及分享辦案經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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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8.16 本分署辦理滯納 ETC 通行費案件，其中 1 位義務人為

未成年少女，經查係為其父親(47 歲馬姓男子)於 106

年間購買 1 部中古車，登記在當時年僅 13 歲之女兒

名下，該車雖已辦理環保回收，卻積欠多筆 ETC 通行

費及交通違規罰鍰等，總計 11 萬餘元，遭移送本分署

執行。因義務人全家之戶籍已被強制遷入戶政事務所，

而無法通知其到場處理欠款，書記官卻鍥而不捨透過

義務人就學資訊，循線找到其租屋處，通知馬姓父女

到場辦理分期繳納，由馬男書立擔保書作保；未料馬

男首期款項竟遲未繳納，本分署立即廢止分期繳納，

並發函囑託監理機關禁止馬男處分其名下之 BMW 車

輛及紅牌重機，再至馬男租屋處準備查封該車輛及重

機未獲，在得知馬男日前因刑案收押中，而準備發函

至看守所詢問馬男車輛所在之際，某當鋪業者為順利

出售馬男已典當之 BMW 車輛，突然於 111 年 8 月 16

日出面代義務人繳清欠款 12 萬餘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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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8.16 行政執行署為推動傳繳通知書列印「虛擬帳戶」，

以視訊直播方式，會同 13 分署共同辦理「虛擬帳戶

功能擴充」教育訓練，本分署基於防疫採人員分流

管控，由統計室分別於 11 樓第一會議室及 13 樓簡

報室架設資訊設備，召集辦理傳繳通知書流程（含

書記官作業、出納作業、集中作業中心）等相關人

員，出席參與視訊直播課程，以利新功能上線後正

常運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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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8.17 現年 63 歲家住新莊區之林姓男子，前於 101 年及 106

年各酒駕 1 次，分別遭法院判刑且均易科罰金執行完

畢，復於 108 年 10 月間在三重無照騎乘機車又拒絕

酒測，遭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裁罰 18 萬元，林

男僅自行繳納 4 萬元，餘 14 萬元於 111 年 1 月間移

送本分署執行，僅扣得其銀行存款 270 元，經書記官

調查林男前案財產資料發現，其住家房產原登記林男

名下，卻於 110 年 7 月初過戶給 2 個女兒，顯有脫產

之嫌，於是通知林男 2 個女兒到場說明，林男知悉後

致電書記官表示，伊願每月繳納 1 萬元，請求不要再

找伊 2 個女兒。但林男僅繳納 1 萬元即未再繳納，書

記官即再通知其 2 個女兒前來說明。嗣林男、2 個女

兒及大女婿於 111 年 7 月至本分署，林男向書記官坦

稱，伊沒工作無收入，不想麻煩女兒，才未繼續繳納

罰鍰。另因繳不出房貸，女兒均為保證人，才會將房

產過戶給 2 個女兒，由 2 個女兒繼續繳納房貸，父女

間之買賣並無問題。因其大女婿擔心丈人被管收，當

下先以信用卡代為繳納 1 萬元，2 週後，大女婿再到

場以信用卡繳清剩餘罰鍰 12 萬元，並請求不要告知林

男，伊每月會向其丈人索討 1 萬元，希望讓丈人心生

警惕，不要再酒駕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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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8.17 行政執行署首次依「111 年度各分署行政執行官辦理 

|     特專案件督導計畫」，派黃行政執行官國書及臺北分 

111.08.18 署李主任行政執行官貴芬至本分署辦理特專案件督導

作業，目的為督導行政執行官依法、積極、妥適辦理

特專案件，實現公法上之金錢債權，以提升執行效能。

本分署由陳行政執行官志豪接受督導，由統計室提供

逾 2 個月未實質進行之特專案件清單，供督導人員抽

調案件。督導人員於閱卷完畢後 1 週內，將督導意見

表送交行政執行署案件審議組彙整後，再轉請承辦行

政執行官作為辦案參考，並定期每季陳報行政執行署

後續辦理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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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8.19 本分署統計室配合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推廣 ODF 

111.08.23 文件格式，辦理「ODF 文件應用工具操作」數位教育

訓練課程，透過教學協助同仁熟悉操作方式，運用於

各類政府檔案文件（包含機關網站提供民眾下載之文

件、電子公文附件、電子郵件附件、採購招標文件及

公務表單等）。 

 

111.08.22 本分署掣發的傳繳通知書全面提供「虛擬帳號」繳款

服務。今後，移送機關沒提供超商代收案款服務的行

政執行案件，只要應納金額在 20 萬元以下者，義務人

可直接持傳繳通知書至四大超商繳款（應納金額 3 萬

元以下），也可透過全國 ATM、網路銀行、網銀 App

快速繳納，不受時空限制，省時又便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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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8.22 本分署秘書室為提升並強化同仁檔案業務知能，辦理 

111.08.26「電子檔案長期保存實務」檔案專業進階數位課程，課

程內容協助同仁建立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的基本概念，

並藉由電子檔案長期保存議題、困難、策略及工具的

介紹，深度瞭解執行電子檔案長期保存作業之運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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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8.24 義務人靖○營造有限公司欠繳 98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

稅，金額 117 萬餘元，本件自 102 年移送本分署執行

後，行政執行官調查發現，該公司將多筆公司款項持

續匯款至負責人擔任實際負責人之其他公司及其配偶

共計 823 萬餘元，另親自領回國家安全局之保固款數

十萬餘元，但相關款項不知去向，而經多次通知該公

司負責人到場報告及限期履行，其均不理會，本分署

遂於111年8月5日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取得拘票後，

於同年月 23 日至負責人居所地新北市永和區拘獲負

責人，並帶回本分署訊問。而負責人稱公司帳務均由

會計師負責，其不知公司資金流向，且會計師已過世

相關資料無法查找，亦不願提出具體清償計畫，以上

情節因符合「顯有履行之可能，故不履行」及「就應

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」之管收事由，

當日行政執行官依法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提出聲請，

經法官審理後認有管收事證當場裁定准予管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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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8.26 現年 59 歲之周姓男子從事不動產仲介業，於 101 至

103 年間利用人頭買賣不動產，經國稅局認定其利得合

計 1,042 萬餘元，予以追課 103 年度綜合所得稅約 330

萬元，並裁處漏稅額 1 倍罰鍰，於 106 年 4 月間移送

本分署執行後，僅徵起 1 萬餘元，連同滯納金及利息，

尚欠 724 萬餘元。行政執行官前於 108 年 4 月通知周

男到場履行義務，周男表示：「現階段沒有辦法清償，

你可以把我管收。」嗣後雖於 108 年 6 月辦理分期繳

納，仍僅繳納 1 期，即爽約未再繳納。其後接手之行

政執行官繼續調查發現，周男於 104 年 5 月未依規定

報繳前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後，自某建設公司銀行存款

帳戶提領現金 2,400 萬元，誆稱已交給建設公司員工，

但被建設公司打臉否認；周男又對銀行存款帳戶提領

現金、轉帳或簽發支票予第三人，合計金額超過 4,000

萬元，並將 145 萬元現金存入其前妻之銀行存款帳戶

等現金流向，推稱還債或已無印象，顯見周男顯有履行

義務之可能，故不履行，且將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予以

隱匿或處分。經行政執行官再通知周男於 111 年 8 月

26 日到場履行義務，其仍不願提出合理清償計畫，當

日即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聲請管收獲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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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8.26 本分署秘書室主任召集事務管理工作檢核小組成員

(包括人事、會計、政風科室主任)，辦理「111年事務

管理工作檢核」，檢核項目有：財產管理、物品管理、

出納業務、車輛管理、宿舍管理等 5 項，本次檢核各

項作業均符合規定，秘書室承辦人員皆確實完成各項

事務管理工作。 

111.08.29 本分署人事室為使同仁瞭解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

視公約(CEDAW) 施行法」之基本概念，辦理實體訓練

課程，由陳志豪行政執行官主講，提升同仁公務處理符

合公約有關性別人權保障之規定，消除性別歧視，並積

極促進性別平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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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8.01 疫情指揮中心表示，目前國內疫情雖然持平穩定，惟 

|     社區陸續出現 Omicron 變異株 BA.4/BA.5 個案，未來 

111.08.31 社區感染風險提升，呼籲尚未接種疫苗之民眾儘速完

成接種。本分署提醒同仁防疫作為不可鬆懈，需落實

手部衛生及佩戴口罩等個人防護措施，主動積極配合

各項防疫措施。務必多加利用酒精噴瓶，每日上、下

午自行消毒辦公區域，接觸案卷及公文後，要勤洗手，

隨時注意個人衛生，保持清潔。另禁止同仁中午群聚

用餐，應於個人座位用餐或單獨用餐，且用餐時間請

勿交談！ 

 

 

  


